
餅乾標示須留意，食用安全有保障 

台北市衛生局在今年 2 月，針對 23 家連鎖販賣業的 364 種品項 4472

件產品，進行市售包裝餅乾的標示稽查，結果發現有 8 項的產品標

示，不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的規定，台北市衛生局表示，對於相關

違規的業者，將會依法予以處分或移請所轄衛生局依權責辦理。 

喜歡吃餅乾的小朋友或消費者可要留意，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，

從 94 年 1 月 1 號起製造的市售包裝烘焙類食品，必須於包裝容器

外表明顯的地方標示營養成分及含量。 

不過，台北市衛生局藥物食品管理處處長姜郁美卻表示，仍然發現

有 8 項包裝餅乾的標示不符合規定，而這些違規的產品，除了熱量

及營養素含量單位未依規定標示、有效日期另以貼紙加貼，以及食

品添加物、熱量和營養素含量單位未依規定標示外，而且還發現營

養標示並沒有該產品宣稱的營養素及含量。 

姜郁美處長表示，對於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的業者，依法可處新台

幣 3 萬到 15 萬元的罰鍰，此外，她也提醒民眾，當購買完整的包

裝食品時，應該要注意有效日期、容器或包裝上的食品標示是否完

整，並拒絕誇大不實的產品，才能夠進一步維護自己的食用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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